防城港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一、预算与计划
（一）本单位本着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原则，加强资产配置管理，对使用部门提出的采购申请，单位相关部门及人员进行逐级审核，严格把关。
（二）本单位购买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项目，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规履行政府采购程序，任何人（或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规避政府采购程序。
（三）本单位在编制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时，需同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进行采购时应当严格按照财政部门的预算批复进行采购，严格控制无预算、超预算的采购行为。确有临时性的采购任务应先进行预算申报审批的工作流程办理。
二、 需求申请与审批
(一）采购申请。属于政府集中采购范围内的采购项目，由各业务部室人员准备政府采购的相关资料及技术参数要求和采购需求清单等，部门负责人对资料的真实性及技术参数资料是否符合实际工作需求进行审核，同时提交财务室审核。
（二）财务审核。财务室会计对上报资料完整性、是否符合政府采购要求、是否在本年度预算内进行审核；经财务审核后的采购需求清单由办公室汇总，编制成采购计划。
（三）采购审批。采购计划由办公室报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由办公室进行网上申报。
（四）单位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由办公室和财务室共同对中标通知书内容与采购需求清单进行核对，对采购合同内容是否与中标通知书中的中标单位、中标价格一致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填写合同审批单。
（五）财务室会计对供应商合同中提供货物的规格、型号、数量、生产厂家、价格、付款方式、付款金额及其他条件是否与中标通知书一致进行审核；社领导对采购合同签订进行审批。
三、过程管理
（一）由各业务部门填报包含性能参数的采购清单，经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和财务室负责人审核后上报办公室，办公室据此编制采购计划，报分主管部门审批。
（二）办公室经主管部门授权后，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选择招标代理公司。
（三）办公室与招标代理公司确定采购计划、主要技术参数、合同主要条款等信息，招标代理公司据此编制招标文件，经主管部门审定确认后，进行公开招标；办公室通过市政府采购办公室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招标公告。
（四）中标结果经主管部门负责人确认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并在合同订立后7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相关主管单位备案。
四、验收入库
（一）办公室组织成立验收工作小组对采购合同的履行结果进行验收；验收小组需设置1名负责人，负责整个采购项目验收工作的组织领导，其他成员应该包括相关业务部门、办公室和财务室。
（二） 验收工作小组验收通过后填写政府采购验收单，经小组负责人审核后，送财务处室登记盖章。
（三） 验收工作小组编制验收报告并签字确认，经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后，交相关部门办理采购资金的支付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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